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不予许可编号：渝（涪）环准〔2023〕 012号

重庆涪陵聚龙电力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涪陵白涛化工园区山窝组团热电联产项目（项目编码：2203-500102-04-01-872981）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现作出如下审批决定:

你单位报送的《涪陵白涛化工园区山窝组团热电联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未严格按照专家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完善，且项目未落实总量来源，因此我局决定暂缓审批涪陵白涛化工园区山窝组团热电联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请你单位进一步修改完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和明确废气总量来源，再按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批程序重新向我局申请报批。

特此告知
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

2023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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